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重修補修學分實施要點 

 
94.03.15修訂 

98.06.29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08.30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1.18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8.29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 依據高級中學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本校高中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本校實用

技能學程學生成績考查辦法、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2、 學生於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 

3、 重修補修方式分為專班重修、自學輔導與隨班修讀三種： 

(1) 專班辦理： 

1. 重修或補休人數達十五人者，成立專班。 

2. 以寒、署假實施為原則，辦理時間、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由學校定之；每一

學分之授課時數，不得少於六節課。 

3. 重修補修課程之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如學生係因一學期不及格而須

學年重修者，其及格之學期部分，得向學校申請免修，惟重修之考查範圍應包

括全學年課程。 

4. 學生每人每節課新台幣 40元。 

5. 教師授課鐘點費，以每節課新台幣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收支平衡原

則訂定。 

(2) 自學輔導： 

1. 開班人數少於 15人，以自學輔導方式實施。 

2. 由教師指定教材，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屬重修者，每一學分不得

少於三節，屬補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其面授時間及評量方式，由學

校定之。 

3. 學生收費，每人每學分收費新台幣 240元。 

(3) 隨班修讀：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4、 重修補修課程以寒、暑假實施為原則。課程實施時間及實際授課節數，由學校定之；課

程內容及成績考查方式由任課老師自訂。 

5、 已開設專班重修補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學生不得申請自學輔

導。 

6、 重修補修期間學生缺課時數達該科目上課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評量。其缺

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

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而缺課之節數。 

7、 專業群科重修或補修課程如需實習(驗)材料費時，學校得酌收材料費，學生每人每學分

以新台幣二百元為限。 

8、 重修評量及格者授予學分，其學年成績以及格分數登錄，並重算該學年之學業成績；重

修評量不及格者，則該科目可再申請重修，其學年成績以重修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9、 補修科目成績依實得成績登錄。 

10、重修補修學分班之師資，以校內教師為原則，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師授課。 

11、 重修補修學分班學生之管理與輔導： 

    (一)學務處安排值星教官巡堂，以掌握上課動態及學生出席狀況。學務處將依規定統計

學生缺曠記錄，並通知家長及教學組。 

    (二)學生缺曠達三分之一者，由教學組通知任課教師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考核重修補修學分班學生出缺情形，並依校規辦理獎懲。 



十一、自他校轉入本校之學生凡有必修學科學分不足者，應申請補修。 

十二、本校重修補修學分之收費，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程序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重修補修學分實施要點施行細則 
103.08.29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9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 依據高級中學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本校實用技能

學程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國立及教育部主管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及國立

馬公高級中學重修補修學分實施要點訂定。 

2、 學生申請重修補修規定： 

（1） 學生應於指定申請時間上校務行政系統申請重修補修，若因故無法上網申請，可

本人或請代理人到校申請，惟申請後不得藉故修改；未於申請時間內提出重修補

修者，視同放棄該學科重修補修之權益。 

（2） 申請重修補修後，應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始完成重修補修手續，若因未繳費而導

致無法重修補修者，其責任自付。 

（3） 學生因事無法重修補修時，應於上課前三天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表(如附件

一)。 

（4） 學生應於每學年結束後申請重修補修，若該課程未達開班人數而未開課時，於三

年級年段重修補修時得申請開課。 

（5） 三年級學生若未於前兩年段寒暑假重修補修或重修補修仍未通過的課程以致學分

數不足無法畢業者，需待至暑假開課後，始可重修補修。 

3、 開課時間： 

（1） 暑假重修補修：以暑假時間為主、若該課程於暑假無法完成應授課時數，則可延

至開學後兩週內之課餘時間完成。 

（2） 三年級年段重修補修：以每年六月畢業典禮後時間為主。 

（3） 重修補修時間以校方公告為準，若教師因個人因素異動時間，請事先通知教學

組。 

（4） 三年級學生申請三年級課程重修補修後，如該班人數未達五人不開課，五人以上

八人以下，於重修補修班開課公告後一週內，學生應主動找任課教師進行自學輔

導，違者視同放棄。 

4、 重修補修生活規範： 

（1） 重修補修學生應依開課時間準時上課，無故缺席或遲到十分鐘以上，視同曠課。 

（2） 重修補修期間學生應由任課教師安排值日生負責教室環境衛生維護。 

（3） 重修補修期間學生出勤情形由任課教師於系統點名。 

（4） 重修補修科目若有衝堂情形，請學生於開課一週內至教學組協調，無故或未經報

備而未上課者，視同放棄並不得申請退費。 

5、 退費申請： 

（1） 申請表(如附件一)核可後為完成退費申請。因公務無法重修補修者，亦需須提出

申請，並檢附公假單。未依時間提出申請者，不予退費。 

（2） 若因人數問題以致無法開課時，由校方統一退費為原則。 

（3） 退費均以單一課程個別處理。 

6、 本施行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學年度重修補修退費申請表 
 ※請詳實填寫以利審查，基本資料需填寫正確 

 ※課程名稱須寫全名並確實填列學分數， 

 ※請務必於開課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資料及課程名稱填列不全者，不予退費。 

第一聯：學生存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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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學年度重修補修退費申請表 
※請詳實填寫以利審查，基本資料需填寫正確 

 ※課程名稱須寫全名並確實填列學分數， 

 ※請務必於開課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資料及課程名稱填列不全者，不予退費。 

第二聯：教務處存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編班後班級：       年        班座號： 

申請人： 

 

編班後班級：       年        班座號： 

申請退費課程明細 申請退費課程明細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金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金額 

      

      

      

      

      

      

      

      

      

      

      

總     計   總     計   

退費原因：(請具體寫明，否則不予核准) 退費原因：(請具體寫明，否則不予核准) 

家長意見：敝子弟經本人同意申請退費。  此致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家長簽章： 

      家長聯絡電話： 

家長意見：敝子弟經本人同意申請退費。  此致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家長簽章： 

      家長聯絡電話： 

審查結果： 

 

核定：□准予退費     學分，金額：      元。 

      □不予退費。 

審查結果： 

 

核定：□准予退費     學分，金額：      元。 

      □不予退費。 

承辦人員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承辦人員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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